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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21〕209号

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某汤料店。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

称涉案处罚决定），于 2021年 11月 2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涉案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

1.申请人购进海马干制品总价格为 4690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并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罚款金额应在 9380元

到 46900元之间，被申请人罚款 102600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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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店了解到卖海马属于违法行为后，态度良好，积极配

合被申请人立案调查。根据《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规定》第十四条，被申请人应减轻处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涉案处罚决定程序正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定性准确，裁量恰当

（一）本案程序正当、合法

2021年 4月 13日，被申请人收到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

局出具的《移送案件通知书》。申请人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因不符合刑事起诉条件不予起诉，故广州市

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将案件移送被申请人管辖。

2021年 4月 22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位于广州市

海珠区某号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经审批，被申请人当

日依法对申请人涉嫌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的行

为立案处理。

经调查终结，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向申请人直接

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

证申请。 2021 年 7 月 28 日，被申请人依程序召开了听证会，

听证结果维持原处理意见。

2021 年 7 月 8 日，被申请人第一次延长办案期限至 2021

年 8 月 20日。2021 年 8 月 13 日，被申请人第二次延长办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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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至 2021年 12月 18日。2021年 10月 22日，被申请人依法作

出涉案处罚决定，并于 10月 25日直接送达申请人。

（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020 年 3 月 5 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民警在申请人

上址经营场所现场查获申请人购进并待售的海马干制品 342 只

（约 658 克）。根据广州市海珠区农业农村局出具的《关于某

汤料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协查情况的函》，申请人

未办理《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根据华南动物物种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动物案

值计算表》， 上述 342只海马干制品经鉴定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估算总值为 51300元。 故本案野生动物制品价值

认定为 51300 元。由于申请人无法提供相关的购销单据，被申

请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也未发现相关购销单据，故其违法所得

无法计算。

2021年 4月 22日，被申请人现场检查申请人经营场所未发

现申请人销售海马干制品。

（三）本案定性准确、裁量恰当

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海马

干制品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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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

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

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购

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或者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鉴于当

事人情节轻微，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海马干制

品 335只，罚款 102600元。

二、对申请人复议申请书有关意见的回应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本法规定的猎获物价值、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评估标准

和方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华南动物物

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动物案值计算表》载明，本

案中被查获的 342只海马干制品，基准价值为 30元／只，保护

级别系数为 5，整体系数为 1，根据基准价格×保护级别系数×

整体系数×数量的案值计算方法，估算总值为 51300 元（ 30×

5×l×342）。故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所出售的 342只海马干制

品的总价值为 5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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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以及听证会上，被申请人充分听取了

申请人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被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时，已考

虑到申请人提出的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家庭经济困

难等实际情况，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五）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的规定，认定申请人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根据《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

十一条的计算公式，从轻处罚的幅度为 2倍至 4.4倍，故被申

请人对申请人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2 倍的罚款（共计

102600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涉案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

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因此，请求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

本府查明：

申请人《营业执照》显示，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

所为广州市海珠区某号，经营者为钟某，经营范围为零售业。

2021年 2月 18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被申请人出

具《移送案件通知书》，将钟某等人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案件移送被申请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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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22日，被申请人两名执法人员到申请人上址经

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钟某对《现场笔

录》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同日，被申请人经审批对申请人涉嫌

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海马干）行为立案处

理。

2021年 4月 25日，被申请人再次到申请人经营场所检查、

拍照取证，并对钟某进行询问调查。《询问笔录》载明钟某陈

述如下：1.申请人没有取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

证》；2.申请人在 2019年年底从清平批发市场里的档口购进上

述海马干制品，具体档口已经不记得了；购货款 5000元，进货

价为每 500克 4000元左右，具体数量不清楚，无法提供交易凭

证及进货单据；3.申请人购货后按照 50元一对的价格对外销售

海马干制品，开业至今售出两对共 100元，以现金交易，无法

提供交易凭证及销售单据；4.以为海马干制品跟普通煲汤料一

样，不需要取得许可即可进行销售，此前不清楚海马干制品是

禁售的；5.2020年 3月配合越秀区公安机关调查时，已知悉 342只

海马经鉴定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总价值 51300元；6.申请

人现在已停止违法行为，不再销售海马干，希望能从轻处罚。

同日，被申请人对销售人员张某某进行询问调查。《询问笔

录》载明其陈述与钟某的陈述内容一致。

2021年 6月 30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直接送达《听证告知

书》，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根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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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内容，并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和申辩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的

权利。7 月 16日，被申请人依申请人申请向申请人直接送达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参加听证会。

2021年 7月 28日被申请人举行听证会，《听证笔录》载

明：申请人希望减轻处罚，理由为：1.首次违法，此前没有违

法经营行为，且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2.2019年 9月

从百货行业转行到卖海味汤料，2020年 3月被查获时不知道海

马属于禁卖品，无心触犯法律；3.经营者家庭无力支付罚款。

被申请人则表示市场经营者应当知法守法，被申请人已在法定

处罚幅度内给予从轻处罚。8月 4日，被申请人作出《听证报

告》，维持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意见。

2021 年 10 月 22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罚决

定，认为申请人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海马干制品的

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四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鉴于申请人情节轻微，决定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

没收海马干制品 335只，并处罚款 102600元。2021年 10月 25

日，被申请人将涉案处罚决定直接送达申请人。

2021 年 7 月 8 日，被申请人延长办案期限至 2021年 8 月

20 日。2021 年 8 月 13 日，被申请人延长办案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0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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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动物案值计算表》，鉴定

送检的 342 只疑似海马干制品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

品， 估算总值为 51300元。

以上事实，有《移送案件通知书》、现场笔录、调查笔

录、现场照片、《司法鉴定意见书》、营业执照、钟某身份证

复印件、《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听证报告》、送达

回证以及案件延期审批表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等规

定，被申请人负责海珠区内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经

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或者未持有、未

附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购

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或者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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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本案中，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于 2020年 3月 5日现场查获

申请人未办理《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购进并待售

海马干制品 342只（约 658克）。申请人违法出售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制品的事实清楚。

根据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

定意见书》 ，申请人所出售的 342 只海马干制品经鉴定为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 “本法规定的猎获物价值、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价值的评估标准和方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第 5号《水生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水生野生

动物成年整体的价值，按照对应物种的基准价值乘以保护级别

系数计算。”第四条规定：“……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级别系数为 5。”第七条规定：“水生野生动物制品

的价值，按照该物种整体价值乘以涉案部分系数计算。涉案部

分系数不应超过 1；系该物种主要利用部分的，涉案部分系数

不应低于 0.7。具体由核算其价值的执法机关或者评估机构综合

考虑该制品利用部分、对动物伤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附表

《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海马属所有种（除克氏海

马）动物整体的基准价值为 30元／只。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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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动物案值计算表》，确定本案的 342 只海

马干制品整体系数为 1，依据基准价格×保护级别系数×整体

系数×数量的计算方法估算制品总值为 51300 元（ 30×5×l×

342）。被申请人以此认定申请人违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制品价值 51300 元，符合上述规定。申请人以购进价作为处

罚依据的主张与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标准不符，本府不予支

持。

被申请人综合考虑申请人违法情形，根据《广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五）项规定，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幅度内对申请人从轻处罚，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价值二倍的罚款（共计 102600元），并无不当。

综上，申请人未办理《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海马干制品，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经立案、调查、处罚前告知、延长办案期限、听证等程

序，决定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海马干制品，并处以

罚款 1026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

法，内容适当。

本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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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